




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規例

為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及改善空氣質素，揮發性有機化
合物規例由2007年4月1日起分期執行，以管制在香港供應之印
墨、建築漆料及六種指定消費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，及
要求平版熱固卷筒印刷機裝置管制排放物器件。該規例於2009
年經過修訂，擴大其管制範圍至汽車修補漆料、船隻和遊樂船
隻漆料、黏合劑及密封劑，並由2010年1月1日起分期執行。在
2017年，規例經進一步修訂，以涵蓋潤版液和印刷機清潔劑，

由2018年1月1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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